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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定期票使用須知 
 

交通部鐵道局 114年 4月 21日鐵道營字第 1143501309號函備查 

 

一、 旅客單程行程在一定距離內，且有長期通勤、通學需求，可向國營臺灣鐵

路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申請購買定期票。 

前項所稱之一定距離，不得超過 150 公里。 

二、 本公司得發行以記名式或無記名式電子票證綁定之電子定期票。 

三、 定期票不提供法定優待票、兒童票等票種，並得依旅客需求提供預售服

務，有效期間自指定啟用日期當天起一定期間內有效。預售期為購票日

(含)十天內指定生效啟用日。 

四、 定期票票價按以下公式計算：「指定起迄站間區間車單程全票票價×計費日

數×2×折扣率尾數四捨五入至個位數。」。 

五、 定期票有效期間以三十日為單位，並以指定生效當日起計算。 

前項三十日定期票以二十一日做為計費日數；六十日定期票以四十二日做

為計費日數。 

三十日定期票按計費日數全價百分之八十五計算；六十日定期票按計費日

數全價百分之八十計算。 

六、 定期票每次僅供1人使用。可依電子定期票所載有效期間、起迄站間及車

種乘車，並應於進出站時皆刷卡感應電子票證，不限乘車次數，且不提供

劃座服務及加價改乘。 

七、 使用或併用其它種類車票乘車者，不得以持有定期票為由申請退還票款。

如於乘車途中遺失定期票，按無票乘車規定補收票款，事後尋獲亦不得以

持有定期票為由申請退還票款。 

八、 持用定期票搭乘「本公司多卡通電子票證乘車營運規定」第二點規定所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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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搭乘之列車者，視為持用失效票乘車，補收起程站至到達站間應付票

價並得加收票價之百分之五十，當日定期票票款及乘車補票票款均不予退

還。 

九、 定期票之退票，按以下公式計算，並應計收退票手續費31元： 

(一) 定期票退還票款金額＝定期票票價－（經過日數（定期票啟用日至

退票辦理當日）×指定起迄站間區間車單程全票票價×2）－退票手續

費。 

(二) 六十天定期票退票時如經過日數超過三十天，該三十天享有三十天

定期票優惠折扣。 

(三) 退還票款金額小於 0 元時，票款不予退還，亦不補收票款。 

(四) 退票辦理當日視為已搭乘。 

十、 持定期票乘車且達晚點賠償標準時，依「本公司旅客列車晚點賠償規約」

辦理賠償。 

十一、 本公司營運中斷涵蓋定期票區間時，按以下規定延長使用期限： 

(一) 運行中斷時間每滿24小時延長定期票使用期限1日，但運行中斷時間

12小時以上但未滿 24小時視同1日。 

(二) 本公司於運行中斷區間辦理辦理接駁運送時，運行中斷時間自列車

中止運行時起至開始辦理接駁運送時止計算。 

前項延長使用期限，由本公司計算延長天數後可至本公司車站辦理。 

十二、 定期票之展延應以原票面到期日之次日起，接續延長使用期限為之。  

十三、 定期票毀損、遺失或變更登載事項依以下規定處理，並應計收手續費31

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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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非記名式定期票：遺失不予補發，事後尋獲時得依剩餘有效天數，

向本公司申請退票，退票餘額依第九點第一款計算公式計算。 

(二) 記名式定期票：遺失不予補發，但向票證公司掛失電子票證後可依

票證公司開立之證明，於掛失日期起一年內申請退票，並依掛失日

期及第九點計算退款金額。 

(三) 毀損：經本公司設備判讀無法讀取卡片資訊且在有效期間內，以旅

客另提供同一家票證公司之電子票證辦理移轉設定。 

(四) 定期票變更登載事項：定期票售出，恕不受理變更，如欲辦理乘車

區間、期間天數或啟用日變更，應依退票後重新申辦方式辦理。如

啟用前遇特殊情事，符合本公司晚點賠償規約及多日不可抗力事由

(例如天災)者，變更時可免收手續費。 

(五) 變更定期票登載事項後發生票價變動時，異動後票價超過原票價者

補收差額，異動後票價低於原票價者退還差額。 

十四、 旅客於定期票有效區間及期間內得中途上下車，如未符合定期票有效區

間及期間使用時，應按本公司多卡通電子票證乘車營運規定第三點計算

票價。如期間內搭乘區間越過定期票有效區間，依實際越乘區間計算票

價。 

十五、 使用變造、偽造之定期票者，除按無票乘車規定補收當次乘車應付票

價，並加收票價之百分之五十，如涉及刑事責任者，應併同原定期票移

送檢警機關處理。 

十六、 旅客進出車站及乘車時，應配合站務人員或查票人員進行查、驗票作

業，及遵守各項法規及鐵路客運規章。 



4 
 

十七、 本須知未盡事宜，除適用鐵路法、鐵路運送規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

外，本公司並得隨時修訂、補充其內容，並自公告後30日或指定日期起

實施。  


